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上午10: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20日 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龙华区观盛二路5号捷顺科技中心A座2306会议室。
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总经理赵勇先生（公司董事长唐健先生因行程安排冲突，经半数以上

董事推举公司非独立董事、总经理赵勇先生主持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59人，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362,035,057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866%（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
记日，公司已累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3,650,000股，在计算总股本时扣减已回购股份，公
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的总股本为639,788,841股，下同），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20,893,

0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561%；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4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41,142,0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0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41,145,0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10%。
8、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对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61,045,0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20,893,024股同意，网络投票 40,

152,0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5%；反对股数为883,4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0%；弃权股数为10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0,155,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39%；反对

8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70%；弃权10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61,432,3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20,893,024股同意，网络投票 40,

539,3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5%；反对股数为548,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弃权股数为5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0,542,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52%；反对

54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26%；弃权 5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2%。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60,328,0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20,893,024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35,0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5%；反对股数为1,165,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9%；弃权股数为54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38,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513%；反对

1,16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22%；弃权 54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66%。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60,292,5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20,893,024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399,5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7%；反对股数为1,196,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5%；弃权股数为54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02,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650%；反对

1,19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82%；弃权 545,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6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60,335,3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20,893,024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42,3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5%；反对股数为1,157,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8%；弃权股数为54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45,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690%；反对

1,15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37%；弃权 54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73%。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6、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本议案涉及董事薪酬津贴，
基于谨慎性原则，在审议相关子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6.0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唐健先生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120,566,530股（其中现场投票 81,152,997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13,5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66%；反对股数为1,644,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44%；弃权股数为8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16,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990%；反对

1,6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59%；弃权8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51%。

关联股东唐健先生、刘翠英女士已回避表决。该子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

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2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刘翠英女士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120,566,430股（其中现场投票 81,152,997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13,4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65%；反对股数为1,644,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45%；弃权股数为8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16,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988%；反对

1,6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61%；弃权8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51%。

关联股东唐健先生、刘翠英女士已回避表决。该子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
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3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赵勇先生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58,796,377股（其中现场投票 319,381,744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14,6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9%；反对股数为1,16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6%；弃权股数为56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17,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17%；反对

1,1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266%；弃权 56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17%。

关联股东赵勇先生已回避表决。该子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周毓先生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59,361,8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19,895,924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65,9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8%；反对股数为1,110,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6%；弃权股数为56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68,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64%；反对

1,1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92%；弃权 56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44%。

关联股东周毓先生已回避表决。该子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魏大红先生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60,294,1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20,832,024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62,1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9%；反对股数为1,114,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9%；弃权股数为56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65,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171%；反对

1,1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085%；弃权 56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44%。

关联股东魏大红先生已回避表决。该子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朱华先生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60,349,7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20,893,024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56,7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5%；反对股数为1,119,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3%；弃权股数为56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59,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40%；反对

1,1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16%；弃权 56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44%。

朱华先生在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未持有公司股份。该子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
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林志伟先生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60,349,7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20,893,024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56,7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5%；反对股数为1,119,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3%；弃权股数为56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59,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40%；反对

1,1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16%；弃权 56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44%。

林志伟先生在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未持有公司股份。该子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8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李伟相先生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60,349,7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20,893,024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56,7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5%；反对股数为1,119,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3%；弃权股数为56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59,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40%；反对

1,1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16%；弃权 56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44%。

李伟相先生在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未持有公司股份。该子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9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陈旋旋女士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 360,349,757股（其中现场投票 320,893,024股同意，网络投票 39,

456,73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5%；反对股数为1,119,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3%；弃权股数为56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39,459,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40%；反对

1,1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16%；弃权 56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44%。

陈旋旋女士在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未持有公司股份。该子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徐磊、陈连杰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审议的议案、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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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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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华泓”）持有天津金海通半导

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5,740,3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0%。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其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的股份，且已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南通华泓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合计不超过870,000股，即

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本次减持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将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6年 6月 12日至

2026年 9月 11日）进行，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70,000股，即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收到南通华泓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不适用

5,740,391股

6.60%

IPO前取得：5,740,391股

注：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IPO前取得的股份包含了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

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

不超过：870,000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70,000股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注：拟减持股份来源中，IPO前取得的股份包含了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的股份。

说明：

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2、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

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否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南通华泓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南通华泓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前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南通华泓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上市

交易的相关规定。

（3）南通华泓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监管要求持有公司的股份，并将严格履行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关于南通华泓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承诺。

（4）锁定期届满后，南通华泓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规则对股份

减持相关事项的规定，考虑稳定公司股价、资本运作、长远发展等因素并根据自身需要审慎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南通华泓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

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6）南通华泓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在南通华泓实施减持公司股份时且仍为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时，南通华泓将认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减持股份

相关的规定；并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通过公司及时、准确地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届时若修改前述减持规定的，南通华泓将按照届

时有效的减持规定依法执行。

（7）如南通华泓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减持主体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南通华泓因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减持期间内，南通华泓将根据市场

情况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方

面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减持期间，南

通华泓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

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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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
暨投资建设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
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2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上海市青

浦区华新镇投资建设“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不超过4亿元，

建设集生产、研发与综合办公为一体的生产运营中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2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

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

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澜博”）与上海市青

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双方

出让人：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受让人：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2、地块编号：青浦区华新镇QPS6-0102单元13B-06地块

3、出让宗地面积：21,001.76平方米

4、宗地位置：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东至：规划地块，南至：规划13B-07地块，西至：尤家

港路，北至：施海河

5、成交价格：5,041万元

6、土地用途：工业用地，科研设计用地

7、使用年限：工业用地：20年，科研设计用地：50年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澜博本次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将用于上海澜博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建设项目，该

项目若顺利建成并达产，可以在提高公司产品测试分选机制造及公司运营能力的同时，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综合服务能力及核心竞争能力。

本次竞买土地使用权，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按合同约定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受有关部门审批手续、国家

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
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
日9:15－15:00。

2、会议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侨大道2519号万润大厦11层中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龚道夷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3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36,110,81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321％，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230,908,35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16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2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202,457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5％。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29人，代表有效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4,132,55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0379％。（中小股东是指
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管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三）公司全体董事及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全体高级
管理人员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824,9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9％；反对

248,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3％；弃权3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821,2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3％；反对

252,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9％；弃权3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825,7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3％；反对

248,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3％；弃权3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60,6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7％；反对

299,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9％；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782,3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740％；反对299,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8％；弃
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3,239,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37%；反

对2,835,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8%；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此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28,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0%；反

对26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9%；弃权116,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99,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35%；反对

2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71%；弃权 78,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799,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235%；反对 25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71%；弃权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4%。

关联股东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71,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3%；反

对 2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9%；弃权 77,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此议案获得通过，吴国旦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9、《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5,758,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9%；反

对 2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1%；弃权 87,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780,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684%；反对 2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52%；弃权8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4%。

此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林婕、董倩
（三）结论性意见：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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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

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年度股东会”或“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会议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7280号平安（深圳）金融教育培训中

心平安会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67

5,759

8

7,801,520,133

3,295,824,146

4,505,695,987

43.0841

18.2013

24.8828

(四)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先生主持。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公司在任董事14人，列席14人；

2、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票人员与北京安杰世泽（深

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291,067,856

4,483,347,519

7,774,415,375

比例（%）

99.8557

99.5040

99.6526

反对

票数

3,320,248

2,204,302

5,524,550

比例（%）

0.1007

0.0489

0.0708

弃权

票数

1,436,042

20,144,166

21,580,208

比例（%）

0.0436

0.4471

0.2766

2、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25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291,467,956

4,485,436,303

7,776,904,259

比例（%）

99.8678

99.5504

99.6845

反对

票数

2,847,948

115,518

2,963,466

比例（%）

0.0864

0.0025

0.0380

弃权

票数

1,508,242

20,144,166

21,652,408

比例（%）

0.0458

0.4471

0.2775

3、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291,645,556

4,463,530,300

7,755,175,856

比例（%）

99.8732

99.0642

99.4060

反对

票数

2,807,348

22,021,521

24,828,869

比例（%）

0.0852

0.4887

0.3182

弃权

票数

1,371,242

20,144,166

21,515,408

比例（%）

0.0416

0.4471

0.2758

4、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建议宣派末期股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292,716,956

4,505,338,288

7,798,055,244

比例（%）

99.9057

99.9921

99.9556

反对

票数

2,445,148

7,018

2,452,166

比例（%）

0.0742

0.0001

0.0314

弃权

票数

662,042

350,681

1,012,723

比例（%）

0.0201

0.0078

0.0130

5、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3,279,659,546

4,369,147,507

7,648,807,053

99.5095

96.9694

98.0425

14,989,898

134,161,299

149,151,197

0.4549

2.9776

1.9118

1,174,702

2,387,181

3,561,883

0.0356

0.0530

0.0457

6、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6版）》审议结果：

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290,191,989

4,499,714,849

7,789,906,838

比例（%）

99.8291

99.8673

99.8511

反对

票数

4,468,555

3,593,957

8,062,512

比例（%）

0.1356

0.0797

0.1034

弃权

票数

1,163,602

2,387,181

3,550,783

比例（%）

0.0353

0.0530

0.0455

7、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建议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增发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287,484,689

4,464,460,127

7,751,944,816

比例（%）

99.7470

99.0848

99.3645

反对

票数

7,070,755

38,848,679

45,919,434

比例（%）

0.2145

0.8622

0.5886

弃权

票数

1,268,702

2,387,181

3,655,883

比例（%）

0.0385

0.0530

0.046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除外）在年度股东会上

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议案名称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及建议宣
派末期股息

审议及批准《关于
聘任公司 2026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及批准《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
（2026版）》

同意

票数

2,328,885,314

2,315,827,904

2,326,360,347

比例（%）

99.8668

99.3068

99.7585

反对

票数

2,445,148

14,989,898

4,468,555

比例（%）

0.1048

0.6428

0.1916

票数

662,042

1,174,702

1,163,602

弃权

比例（%）

0.0284

0.0504

0.04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会议第1-6项为普通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同意，获得年度股东会通过。

会议第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同意，获得年度股东会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安杰世泽（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敬霞、刘曼彤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23日、2025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H股可转换债券发行完成以及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H股可转换债

券发行完成的公告》，本公司已发行本金总额为35亿美元0.875%利率于2029年到期的可转

换为本公司H股股份的债券（以下简称“2024年H股可转换债券”）和本金总额为117.65亿港

元零息于 2030年到期的可转换为本公司H股股份的债券（以下简称“2025年H股可转换债

券”）。

根据 2024年H股可转换债券、2025年H股可转换债券的条款及条件，自 2026年 6月 10
日（即本次股息派发H股股权登记日次日）起，2024年H股可转换债券的转换价格将相应调

整为每股H股 39.29港元、2025年H股可转换债券的转换价将相应调整为每股H股 52.30港

元，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同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

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安杰世泽（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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